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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向 紅女士

陳女士 ：

有關 於大填山 北面 設立 主要航道建議 的意見

謝謝 秘書處2017年 11 月 7 日的 來函 ，並 灸附 市民 對政

府建 議在大111與山 北面 設立 主要 航道 提出 意見 的信 件。 我們就

信中 所提 的事 項的 回覆 如下。

大∞ 山北 面的 主要航道與機場高 速船航道

信中 提及政府 建議於大∞山 北面 設立 主要航道 ，目 的是

要還就往返香港國際機場海天客運碼頭高速船航線的改道 。

事實 上， 設立 主要航道 的建議及 高速船航線改道， 兩者之間

並沒 有關 係。 我們 建議在大 ∞山 北面 設立 新主 要航 道， 目的

是為 更有 效管 制該 水域 船融 動向 ，以 確保 航行 安全 。香 港國

除機 場海 天客 運碼 頭高 速船 航線 改道 ，目 的為 減少 高速 船對

中華白海∞樓息地造成的干援，是 「擴 建香 港國 際機 場成為

三跑道系統的環境影響評佑 I中的 其中 一項 緩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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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為 減低 對中 華白 海∞ 的影 響， 往來 海天 客運 碼頭

的高速船亦須由以往在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的南面航行 ，

而改 由在 北面 航行 。其 他船 隻則 不受 影響 ，可 繼續 往來 沙洲

及龍鼓洲 海岸 公園 的南 面水域。

主要 航道 的設計與 國際 有關 的指引

信中 指設 立主 要航 道的 建議 會影 響香 港執 行國 際海事

組織的《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及《 1972年國 際海 上避碰

規則 》。 事實 上， 所有 敬經 主要 航道 的船 隻， 均須 遵循 上述公

約的 有關 規定 ，包括航行時須盡 量靠 近航道的 右達 ，以 及在

超越其他船隻時須依循特定程序等 。

另外 ，海 事處 在設 立主 要航 道時 ，會 依照 國際 輔航 及航

標協 會的 有關 指引 進行 風險 評括 。這 奢國 際∞ 航及 航標 協會

的指 引是 專門 為評 佑航 道風 險而 訂定 ，並 為國 際海 事組 織所

推萬 ，因 此建 議設 立的 主要 航道 符合 國際 安全 規定 和標 準。

設立航道的其他替 代方案

信中 建議 船隻 繞道 經香 港南 面取 道深 圳銅 鼓航 道航

行， 以免 除於 大∞ 山北 面水 域設 立主 要航 道及 禁止 捕魚 區的

必要 。政 府在 研究 於大 ∞山 北面 水域 設立 主要 航道 的過程

中， 已經考慮 不同 持份者就設立航道 的其他替 代建議， 包括

信中 的建 議方 案。 可是 ，由 於∞h購香 港南 面的 水域 深度 不足

以讓 大型 遠洋 船安 全航 行， 繞道 方案 並不 可行 。我 們明 白是

次建 議會 減少 在有 關水 域的 可捕 魚範 圍， 但基 於海 上交 通安

全考 虞， 有關 的禁 止捕 魚安 排實 屬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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